
广府办函〔2021〕45 号
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调整防汛抗旱工作体制机制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天然

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：

为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省

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调整防汛抗旱工作体制机制的通知》（川办发

〔2021〕31 号）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调整我市防汛抗旱

体制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调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设置

市防汛抗旱指挥部（以下简称“市防指”）由市政府主要领

导任总指挥，分管应急管理的副市长和分管水利的副市长共同担

任指挥长，由分管水利的副市长负责日常工作，广元军分区副司

令员任第一副指挥长，市水利局局长、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任常务

副指挥长，市政府联系副秘书长、市自然资源局局长、市住房城

乡建设局局长、市气象局局长、武警广元支队副支队长以及市水

利局、市应急管理局分管负责同志任副指挥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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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设置

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防办”）由市水利

局调整至市应急管理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、市水

利局局长兼任，副主任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水利局、市自然资源

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气象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。市防办承

担市防指日常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县区各部门（单位）要提高政治站位、统一思想认识，扎

实做好各项工作，确保调整期间工作衔接不断档、接转不脱节。

各县区政府要加强组织协调，确保 6 月 10 日前当地防汛抗旱指

挥机构及办公室同步调整到位。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及办公室

调整不代替有关职能部门的防汛抗旱工作职责，应急管理和水利

部门的主要职责保持不变，应急管理部门承担“救”的职责，负

责统一组织、统一指挥、统一协调；水利部门承担“防”和“治”

的职责，为“救”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；其他相关部门（单位）

要压紧压实责任，加强协同配合，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。

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组织、协调、指导职能，按照

“两个坚持、三个转变”“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，预防为主、综

合施策，科学处置、安全第一，以专为主、专群结合”的原则，

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。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办公室要充分发

挥综合协调作用，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工作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。对因责任不落实、措施不到位等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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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。

各县区防汛抗旱工作体制机制比照市防指、市防办设置形式

及运行机制进行调整。

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6 月 9 日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机关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广元军分区。


